关于征集基层行政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问题线索的公告

一、征集时间
2025年4月26日起至12月31日
二、征集范围
（一）违规异地执法问题。未履行异地办案协作手续的，未解决管辖争议的，未在当地有关机关配合下等情况，违规实施异地执法的行为。
（二）趋利性执法问题。直接或变相下达罚款收入指标、非税收入任务，将考核评价结果与案件办理或罚款收入挂钩，利用执法职权刁难企业、谋取利益等行为。
（三）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方面。未按照法律法规明确收费、罚款、检查、查封的事项、依据和标准，且未向社会公开。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的组织或人员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擅自增设事项，提高标准、金额、频次，扩大范围等行为。
（四）执法简单、粗暴方面。重处罚、轻教育，以罚代管、一罚了之。不听陈述申辩、不问缘由，对待群众“冷横硬推”，甚至粗暴执法等问题。“一刀切”执法、运动式执法，执法标准不一致、要求不统一，加重企业负担。
[bookmark: _GoBack]（五）执法“寻租”方面。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吃拿卡要、违规提供有偿服务，对辅助人员违法违规行为监管不力等行为。
（六）执法不作为方面。对群众和企业反映问题视而不见、压案不查、久拖不决，对监管中发现的问题不处理、办理案件超时限、该立案的不立案、该移送的不移送等行为。
三、线索受理途径
单位：泉港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地址：泉港区广电大楼8楼泉港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邮编：362801
举报电话：0595-87971079（电话受理时间为工作日上班时间）
举报邮箱:qgwtlyj@163.com
四、举报须知
（一）投诉举报受理范围主要为专项整治工作中明确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相关线索。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问题，请依法依规向有关部门提出。已进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的，不在征集范围内。
（二）投诉举报人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如实反映情况，对所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接受询问、配合调查时，应如实提供情况和证据。编造虚假材料、投诉举报材料不实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提倡实名举报。举报线索时可注明举报人的有效联系方式，以便及时沟通联系；受理机关将严格保密，依法保护投诉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泄露举报人信息、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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